联农带农成效证明
	供应商名称
	
	产品名称
	

	产品名牌
	
	联农带农人数
	

	联农带农机制
	市场主体聘用的脱贫户或监测对象达到总用工量的10%（含）或30人（含）以上，在1年内累计工作不少于6个月，给付脱贫户不低于6000元劳动报酬。
	  

	
	脱贫户或监测对象股东成员数量占市场主体全体股东成员的20%（含）以上。
	

	
	产品生产原料中的脱贫户或监测对象自行生产的产品达到10%（含）以上。
	

	
	流转脱贫户或监测对象土地达到经营用地的15%（含）或50亩（含）以上。
	

	联农带农

成效简介
	 XXXX年XX月XX日，XX公司采取聘用建档立卡脱贫劳动力的方式，带动龙胜县XX乡XX村XX名脱贫人口，已签订劳务合同，合同期限XX年，工资标准XX元/月。截至XX月，XX名脱贫人口已受益XX元。XX公司总用工量XXX人，长期聘用的脱贫人口XX名，脱贫人口占总用量的XX%。XX公司承诺，提供的联农带农成效真实有效，愿意接受相关部门监督。

	县级乡村振兴局研判意见
	XX公司生产的XX产品，经我县乡村振兴局审核，具有明确的联农带农机制。经研判，拟推荐为帮扶产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龙胜各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年XX月XX日


注：上表联农带农机制列出的4个条件，具备之一即可。如符合多个条件，则在相应栏目全部打“√”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